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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SC-5/22 号决定：需求评估 
缔约方大会 

1. 注意到 秘书处关于通过全球环境基金提供的财政资源之外的财政

资源的可得情况以及调集并调拨上述资源以于 2015-2019 年间支持《公约》目

标的方法和途径方面的信息的报告 43； 

2. 注意到 发达国家缔约方、其它缔约方及其它来源——包括相关的

供资机构和私营部门——就其支持《公约》的可能途径提供的信息44； 

3. 邀请（依照《公约》第 13 条第 2 款和第 3 款）发达国家缔约方、

其它缔约方及其它来源——包括相关的供资机构和私营部门——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前就其支持《公约》的可能途径向秘书处提供进一步信息； 

4. 请 秘书处按照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全权代表

会议第 2 号决议的要求，以拟依照本决定第 3 段提供的信息为基础，编拟一份

报告，述评通过全球环境基金提供的财政资源之外的财政资源的可得情况以及

调集和调拨上述资源以支持《公约》目标的方法和途径，供缔约方大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 

5. 通过 载于本决定附件一的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经济转型缔约方在

2015-2019 年期间实施《公约》所需资金评估工作的职权范围； 

6. 邀请 缔约方及其它各方提供开展上段提及的资金需求评估工作所

需的相关信息，供缔约方大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7. 决定 自缔约方大会第六次会议起，每四年开展一次资金需求评估

工作，以此作为缔约方大会为全球环境基金信托基金充资问题谈判做出的一项

贡献； 

8. 通过 载于本决定附件二的协助缔约方评估和报告 2010-2014 年间所

用资金及其 2015-2019 年间所需资金的格式，以及与缔约方使用该格式有关的

指导； 

9. 请 缔约方在制订新的实施计划或修订现有实施计划，以及在评估

和报告 2010–2014 年间所用资源和本决定第 6 段所述之 2015–2019 年间实施

《公约》所需资金的过程中，使用载于本决定附件二表格 2 之中的格式； 

10. 亦请 缔约方在其有关资金需求问题的呈文之中，纳入一份执行摘

要，确定国家实施计划中所包含的关键的根本问题和财政问题； 

11. 请 秘书处： 

(a) 向所有缔约方提供本决定附件三之中列出的一般性指导——包括诸

如确定开支基数和增量资源的估值等事项，以及有关配套资金及其它自愿供资

来源的指导； 

(b) 编拟一份本决定第 11(a)分段中提及的指导文件之中所含要素的概

要，以期协助针对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经济转型缔约方实施《公约》所需资金

进行的评估工作； 

                                                 
46 UNEP/POPS/COP.5/22，附件一。 
47 UNEP/POPS/COP.5/INF/18，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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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设计一份信息收集表格，并就如何填写该表格编写指导，供缔约方

在汇编拟填入载于本决定附件二表格 2 之中的格式的信息时使用； 

(d) 应缔约方之要求向其提供帮助，以协助其 2010-2014 年间所用资源

和 2015-2019 年间实施《公约》所需资金的评估工作。 

12. 邀请 缔约方、全球环境基金以及相关国际和非政府组织就其对开

展需求评估所用方法所持的观点，及其在应用上述方法方面的经验，向秘书处

提供信息，酌情包括有关国家实施计划中的工作重点确定问题的信息，以便不

断完善上述方法； 

13. 注意到 缔约方提交的国家实施计划数量越来越多，以及有关九种

新增列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修正条款已对其生效的那些缔约方更新其国家实施

计划的义务； 

14. 要求 在信息可得的情况下，需求评估应纳入 2010-2014 年间的更新

信息，且任何更新信息均应被用于第三期财政机制审查工作； 

15. 强调 此前关于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经济转型缔约方为实施《公

约》而需要的基准和议定全额增量成本的评估中确定的当前需求应当纳入

2015-2019 年间需求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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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SC-5/22 号决定附件一 

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经济转型国家缔约方在 2015-2019 年期间实施

《公约》所需资金评估工作的职权范围草案 
 A. 目标 

1. 本职权范围内开展工作的目标是： 

(a) 使缔约方大会能够向受托负责《公约》第 13 条所指财务机制运作

的主要实体和受托履行此种责任的其他实体定期提供有资格从该财务机制获得

援助的缔约方得以有效实施《公约》所需资金总额的评估，其中包括缔约方所

需要的基准数议定全额增量成本； 

(b) 向主要实体和任何其他实体提供框架和方法，从而使它们能够以可

预测的和可确认的方式确定那些有资格从财务机制获得援助的缔约方为实施

《公约》所需的和可获得的资金。 

 B. 方法 

2. 依照上述第 1 段中的各项目标，在本职权范围内开展的工作将由秘

书处推进和协调，从而使一个由最多三名独立专家组成的小组在最多三个月的

时期内，除其他事项外，基于从 2006-2010 年期间45和从 2010-2014 年期间46资

金需求初步评估中所取得的方法和可用数据方面的经验教训，对在 2015-2019
年期间实施《公约》所必需的和可获得的资金进行一次充分的评估，供缔约方

大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3. 该评估将包括对国家实施计划中描述的各项活动和履行《公约》规

定的缔约方义务所需基准和议定全额增量成本进行估算。 

4. 用于评估实施《公约》所必需的和可获得的资金的方法应是透明

的、可靠的和可复制的。 

 C. 执行和信息来源 

5. 制定资金需求评估将主要基于缔约方依据《公约》第 7 条递交的国

家实施计划中提供的信息和缔约方依据《公约》第 15 条提交的报告。 

6. 在可能的情况下，相关补充信息将来自秘书处并来自以下方面： 

(a) 缔约方，它们应利用第 SC-5/22 号决定附件二载列的格式和指南就

执行《公约》方面的资金需求提供信息以及关于其执行《公约》的经验的任何

其他信息； 

(b) 全球环境基金，作为临时受托负责财务机制运作的主要实体，受邀

提供其通过与有资格获得援助的缔约方的援助需求有关的运作收集的信息； 

(c) 其他依照《公约》第 13 条第 6 款提供双边或多边财政或技术援助

的国际金融机构，受邀提供与此援助相关的信息，包括此类援助的级别； 

(d) 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受邀提供与需求评估

相关的信息； 

                                                 
48  见第 SC-2/12 号决定附件中载列的职权范围。 
49  见第 SC-3/15 号决定附件中载列的职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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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其他多边环境协定的秘书处，受邀提供针对其协定而开展的类似需

求评估的方法方面的信息。 

 D. 范围  

7. 对实施《公约》所必需的和可获得的资金的评估应当是全面的、而

且应主要面向评估资金需求总额，以期确认能够使各缔约方履行《公约》下义

务所需基准和议定全额增量成本资金。 

 E. 过程 

8. 上述经确认的信息应在 2012 年 9 月 30 日前提交给秘书处。未来对

此信息进行任何更新，均需由缔约方大会做出决定。 

9. 基于从秘书处获得的信息，上述第 2 款提及的专家小组将就发展中

国家缔约方和经济转型国家缔约方在 2015-2019 年期间实施《公约》所必需的

和可获得的资金以及第 SC-5/22 号决定第 15 段所确定的所有需求的评估编写一

份报告，并将报告送交秘书处。 

10. 秘书处应向缔约方大会第六次会议提交该报告，供其审议，并相应

采取行动，包括为全球环境基金充资进程提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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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SC-5/22 号决定附件二 

 促进缔约方评估和报告 2010-2014 年期间已用资金和 2015-2019 年

期间所需资金的格式以及与缔约方使用格式相关的指导 
  导言 

1. 在第四次会议上，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方大会审议了一份由三位专

家编写的报告（以下简称为“需求评估报告”）47，这些专家力求评估发展中

国家缔约方和经济转型国家缔约方在 2010-2014 年期间实施《公约》所需资

金 。在讨论该事项以后，缔约方通过了第 SC-4/24 号决定，除其他外，该决定

请秘书处制定一个简单而统一的格式，以便于缔约方根据需求评估报告的建

议，评估和报告为实施《公约》在 2010-2014 年期间已用资金以及 2015-2019
年期间所需资金情况。 

 A. 背景 

2. 需求评估报告是基于对 2008 年 12 月之前由缔约方依据第 7 条提交

的 67 份国家实施计划的审查以及对各个计划的活动和每一个计划中确定的相

关资源的分析。每个缔约方的实施计划均经过评估，以确定缔约方拟采取的行

动、所涉时期以及在 2004-2009 年、2010-2014 年和 2015 年及其后年份内实施

所有计划内容所需的估算资源。 

3. 进行需求评估时遇到了几项困难： 

(a) 各缔约方在制定其计划时或确定与已规划活动相关的资源时未使用

同样的办法。它们在编写其执行计划时，通常采取以下两种一般性办法中的一

种： 

（一）它们依据《公约》的条款（列于表 1）确定方案、项目   和资源估

算； 

表 1 
《斯德哥尔摩公约》条款 

条款 规定 
3 和 4 有意生产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5 无意生产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6 库存和废物管理 

6.1（e） 受污染场地 
7 实施计划 
8 向附件 A、B 和 C 增列化学品 
9 信息交流 
10 公众宣传、认识和教育 
11 研究、开发和监测 
12 技术援助 
13 财务援助 
15 报告 
16 成效评估 
 

                                                 
50 UNEP/POPS/COP.4/27，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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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它们就具体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问题48（例如，农药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多氯联苯、滴滴涕、无意生产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受污染场地）制定

了单独的行动计划，此类行动计划参照了与每一个问题相关的《公约》条款； 

(b) 各种实施计划的内容、详细情况和持续时间相差甚远： 

（一）各缔约方建议在 3 到 25 年的期限内实施活动，以 2004 年为最初

起始日期，2031 年为最终完成日期； 

（二）一些在《公约》于 2004 年 5 月生效之后不久提交的计划似乎是实

施《公约》的第一步，往往包括为期三至五年的活动；  

（三）近来提交的计划则通常更为全面，且包含了跨度达 20 年  或更长

时间的各种近期和长期活动； 

(c) 很多情况下，那些计划未把下列两种活动的费用和资金需求区分开

来：缔约方确认的《公约》下所要求的或实施《公约》所必需的活动、以及与

实施《公约》无直接关系的活动； 

(d) 许多计划把若干活动列在同一个大标题下，但只有一个费用数据对

应该标题下的所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无法评估用于所列各具体活动的单项

费用或五年关注期的单项费用； 

(e) 计划的范围相差甚远，有些计划长达 300 页或更长，在很多情况

下，难以确定已规划活动相关的资源估算所需的关键参数； 

(f) 只有一些缔约方把资源需求总额分成“基准”和“增量”两大类49。 

4. 在进行需求评估期间，观察到，尽管在所提交执行计划中的技术详

细信息的程度和质量总体来说相当高，但缺少一个简单而统一的报告财务资源

需求的格式，导致缔约方在确定其计划所述活动的估算费用中采用的方法迥

异。其结果是，甚至在人口和工业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中，对于看起来有些相

似的活动，不同国家的估算费用相差极大。此外，大部分计划未能说明与全球

环境基金充资期间相对应的关注期内（2010-2014 年和 2015-2019 年）所需要的

资源。 

5. 需求评估报告建议： 

(a) 应尽快制定一个简单而统一的财务数据报告格式，以指导缔约方制

定实施计划时进行资源估算； 

(b) 应通过指导来协助各缔约方针对实施计划中的每一个具体活动设定

资源需求； 

(c) 应制定指导意见，供各缔约方确定基准和增量资源估算时使用； 

(d) 鉴于实施计划的长度和复杂性，每个计划都应包括一个应用议定格

式、并包含关键的实质性内容和财务信息的执行摘要，以便未来能够以所有缔

约方提供的可比数据为基础来进行需求评估。 

尽管本提议是对上述第 5(a)段中建议的直接响应，它也可用于回应第

5(b)-(d)段的建议 

                                                 
51  后一种方法符合秘书处的《<公约>国家实施计划编制工作指南》中的建议。 
52 “基准”是指确认为实施计划在国家级别可获得的资源；“增量”是指为实施计划

从其他来源（例如，全球环境基金）申请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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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拟用以报告实施《公约》所需资金的格式 

2010-2014 年使用的资源（美元） 2015-2019 年需要的资源（美元） 
条款 规定的性质 

基准 增量 总额 基准 增量 总额 
总计 

附件 A                      
农药 

附件 B               
附件 A                    

3 和 4 

有 意 生 产

的 持 久 性

有 机 污 染

物  工业化学品 
附件 B        

5 
无意生产的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 
附件 C    

  
  

  
  

  
  

  
  

  
  

  
  

6 库存和废物               
6.1(e) 受污染场地               

7 实施计划               
8 附件 A、B 和 C 增列的化学品                
9 信息交流               
10 公众宣传、认识和教育                    
11 研究、开发和监测               
12 技术援助               
13 财务援助               
15 报告               
16 成效评估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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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表 2 包括《公约》执行条款的详细清单，完全对应于缔约方根据第

15 条提交报告所用的方法。若每个缔约方都针对本表格的每一条款提供 2010-
2014 年期间和 2015-2019 年期间的资源信息，它将把所需的资源与每个缔约方

针对《公约》每一条款报告的结果联系起来。  

7. 此外，随后可以把各个缔约方的信息加以汇编，为所有缔约方提供

总量数据，而且本格式可以同时列明单独的资源要求和总体的资源要求，可为

缔约方大会和《公约》财务机制的计划和决策提供信息。 

8. 如上述第 3(a)段所述，大部分缔约方采用两种基本办法中的一种编

制其实施计划，即计划包括：  

(a) 与《公约》条款对应的方案、项目和资源估算；或 

(b) 针对具体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问题的单独行动计划，这些计划均包

括资源估算并参照《公约》的相关条款。 

9. 各缔约方可采用略有差异的方法，以表 2 的格式确定其资源需求，

这取决于它们使用第 3(a)所述两种基本办法中的哪一种来制定其实施计划。  

10. 表 3 列出了在《公约》下加以控制的所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并以

黑体突出强调在缔约方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增列的九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表格

的编排如下： 

(a) 在《公约》下加以控制的有意生产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被分为“农

药”和“工业化学品”两类，每一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按照是否要加以消除

（附件 A）或准备予以限制（附件 B）再进一步划分。许多缔约方已制定了计

划，反映它们对农药和工业化学品的不同立法和方案，而且它们已经提议分别

的活动，来履行针对每一类的《公约》义务； 

(b) 对无意生产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大部分缔约方针对二恶英和呋喃

确定了措施和资源需求。 

表 3 
列入附件 A、B 和 C 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条款 规定的性质 

艾氏剂 
α-六氯环己烷* 
β-六氯环己烷* 
氯丹 
开篷* 
狄氏剂 
异狄氏剂 
七氯 
六氯代苯 
林丹* 
灭蚁灵 
五氯苯* 

附件 A 

毒杀芬 

农药 

附件 B 滴滴涕 
六溴联苯* 
六溴二苯醚和七溴二苯醚* 

3 和 4 有意生产的持久

性有机污染物  

工业化学

品 
附件 A 

六氯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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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氯苯* 
多氯联苯 
 
四溴二苯醚和五溴二苯醚* 

附件 B 全氟辛烷磺酸，其盐类和全氟辛

基磺酰氟* 
二恶英 
呋喃 
六氯代苯 
五氯苯* 

5 无意生产的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 附件 C 

多氯联苯 
*经缔约方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决定已予修正，并于 2010 年 8 月 26 日对某些缔约方

生效。 
 

11. 当前的所有实施计划都是为了执行在《公约》于 2004 年 5 月 17 日

生效时而列入《公约》的措施。因此，与当前实施计划相关的资源就不足以贯

彻于 2010 年 8 月 26 日对某些缔约方针对新增的九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生效的

新措施所需活动。这些新措施产生了新义务，对于这些修正已生效的缔约方来

说，还将可能导致修改或更新实施计划和确定落实这些新措施所需的新资源。

因为这些缔约方都需要为执行针对这九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规定而制定计

划，所以有可能在制定这些计划时以一个共同和系统的格式来确定资源需求。 

 B. 方法 A：与《公约》条款对应的实施计划 

12. 每一个已经制定了与《公约》条款相对应的实施计划的缔约方，将

需要确定在两个五年关注期内针对每一条款的基准费用和增量费用。 

13. 对于第 3-6 条，本分析应该是直接的，而不论一个缔约方的计划是

否已经确定了所需的资源，以落实针对某一具体的有意生产的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例如艾氏剂或滴滴涕）或一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例如附件 A 中所列的所

有农药或附件 C 中所列的所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C. 方法 B：处理具体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问题的实施计划 

14. 对于已经制定了实施计划、且其实施计划中针对单独的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问题制定了单独的行动计划的那些缔约方，使用提议的格式则要求各缔

约方： 

(a) 针对每一个问题确定在两个五年关注期中的每一时期中的基准费用

和增量费用；  

(b) 针对每一个条款确定在两个五年关注期中的基准费用和增量费用。 

15. 例如，一个缔约方可为每个行动计划分配资源： 

(a) 在下述条款下，消除多氯联苯的使用和排放：  

（一） 第 3 条，若计划的重点是依靠管制和行政措施消除多氯联 
 苯； 

（二） 第 6 条，若计划的重点是逐步淘汰和销毁多氯联苯或确定 
 受污染场地；或 

（三） 第 3 条和第 6 条，若两种措施都将采用；  

(b) 在下述条款下，全面处理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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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 3 条，若计划的重点是依靠管制和行政措施限制或消除

 农药； 

（二） 第 6 条，若计划的重点是处置过期农药库存或确定受污染 
 场地；或 

（三） 第 3 条和第 6 条，若两种措施都将采用；  

(c) 在下述条款下，全面处理无意生产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一） 第 5 条，若计划的重点是依靠管制和行政措施限制或消除 
 对环境的排放； 

（二） 第 6 条，若计划的重点是确定受污染场地；或 

（三） 第 5 条和第 6 条，若两种措施都将采用。 

第 SC-5/22 号决定附件三 

关于资金需求评估的指导文件一览表 
− 2011 年国家实施计划审查和增订工作逐项指南－2011 年 4 月 

− 关于计算包括增量成本在内的行动计划成本以及针对具体持久性有

机污染物的行动计划的指南草案，由第 SC-4/9 号决定通过 

− 《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制定工作指南，由第 SC-1/12 号

决定通过 

− 《斯德哥尔摩公约》下国家实施计划制定和实施工作社会经济评估

工作指南草案，在第 SC-4/9 号决定中予以注意 




